
法規名稱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評辦法 最新修正日期 111/07/05 
制定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頁碼 /總頁數 第 1頁/共 2頁 

 

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評辦法 

第 一 條 為了加強學生品德教育，以操行成績評量學生行為表現依據，特訂定本

辦法。 

第 二 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，以八十二分為基本分，以六十分為及格、以一百分

為滿分。 

第 三 條 學生操行成績，分為下列五等：  

一、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為優等。  

二、八十分以上至八十九分為甲等。 

三、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為乙等。 

四、六十分以上至六十九分為丙等。 

五、不滿六十分者為丁等，不及格。 

第 四 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，各班導師應視學生日常表現優劣，予以加減四分權

限。 

第 五 條 教職員對學生操行成績優劣，得列舉事實，並於校務資訊系統導師/學生

事務提供各導師作為評分參考。 

第 六 條 學生獎懲及缺曠（席），其加減操行成績規定如下： 

一、記嘉獎一次加 1 分。 

二、記小功一次加 2.5 分。 

三、記大功一次加 7.5 分。 

四、記申誡一次減 1 分。 

五、記小過一次減 2.5 分。 

六、記大過一次減 7.5 分。 

七、校內集會曠席一次減 1 分；缺席減 0.5 分；校外集會加倍減分。 

第 七 條 學生操行成績計算方式為： 

一、凡學期內記大過以上處分者，該生操行成績不得列入甲等。 

二、學生每學期操行基本分，加減導師之評分，加減獎懲之加扣分，為

其實得分數。 

第 八 條 因犯過經核定定期察看以上之學生，該學期操行成績概以六十分計算，

其第二個學期以後得因受獎勵而加分。 

第 九 條 提前復學之學生其原有操行成績作廢，並由導師重新考核評定。 

第 十 條 延修生於延修期間由導師評定其操行成績。 

第 十 一 條 各系（所）導師於每學期期末考前兩週，應將學生操行成績登錄於校務

資訊系統導師/學生事務後，再由生活輔導組彙整、統計。 

第 十 二 條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，配合教務處學期學業成績作業，於學期考試結束

前，完成評定作業。 

第 十 三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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